研究生畢業檔案審核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系所別
	行政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
	學號
	
	姓名
	

	一、該生身分別
	□一般生 ■在職生
（請依該生入學資格仔細勾選，並請再加以檢核，務必確保正確無誤）

	
二、修業年限
	（一）一般生（系所規定修業年限 1-4 年，例如：1-4年）
（二）在職生（系所規定在職生修業年限 1-4 年，例如：2-4年）
（三）該生在貴系所就讀       年       月，依該生個人身份別，
      是否合乎貴系所修業規定？■是 □否

	

三、畢業學分
	（一）系所規定畢業學分數：   40    學分
（二）系所規定必修學分數：   10    學分
（三）系所其他規定學分數：    0    學分

	
	（一）該生修讀總學分數：       學分、是否合乎貴系所修業規定？■是 □否
（二）該生修讀必修學分數：  10 學分，是否合乎貴系所修業規定？■是 □否

	四、口試成績
	     分
	是否通過？■是□否
	  五、論文指導費
	是否通過？■是 □否

	六、必修科目名稱
	研究方法、行政組織與管理、專題研討（一）、專題研討（二）、專題研討（三）、專題研討（四）

	七、各系所其他畢業條件
	□1.英檢規定 ■2.學術倫理 □3.參加演講 □4.發表論文 □5.出國參加研討會
[bookmark: _GoBack]□6.通過研究計畫 □7.須下修之科目名稱 □8.系所其他


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一)由各系所填入相關資料（符合該生入學時之修業要點，請務必正確無誤），並詳細檢核，教務
處再依上述資料加以審核，資格符合後才製作畢業證書。               (二)請檢附學生歷年成績單(正本)、口試成績單(蓋系所章)、及該生入學之修業要點(蓋系所章)，
訂於本表之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三)104學年度以後入學研究生需檢附通過學術倫理修課證明文件(蓋系所章) 。
※本人畢業學習檔案資料完全合乎本系所規定之修業要點，並經系所再三檢核無誤，合乎本系所
規定畢業資格，請製作畢業證書。
申請人：（請親自簽名）	       
系所承辦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指導教授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系所主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
（簽名）	   （簽名）	      （簽名）
學籍組承辦人：＿＿＿＿＿  ＿＿學籍組組長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教務長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